
一级建造法规辅导：民事诉讼的概念与管辖一级建造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8/2021_2022__E4_B8_80_E

7_BA_A7_E5_BB_BA_E9_c54_548620.htm 民事诉讼的概念 （一

）民事诉讼是以司法方式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是由法

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 （二）民事诉

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终方式。 （三）民事诉讼适用于没有

仲裁协议的民事纠纷。 在民商事中有“或裁或审”制，如果

选择仲裁，就失去了提起诉讼的权利。这里的仲裁和劳动仲

裁不同，劳动仲裁不适用《仲裁法》，如果对劳动仲裁结果

不服，可以提起诉讼。 诉讼管辖 （一）管辖概念 管辖指各级

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 （二）级别管辖 1.级别管辖是划分上下%百考试题%级法

院之间受理案件的分工 2.我国法院的级别 （1）基层人民法院

（2）中级人民法院 （3）高级人民法院 （4）最高级人民法

院 3.每一级均受理一审民事案件 4.争议标的金额的大小是确

定级别管辖的重要依据 5.各地的标准不同 6.各级法院管辖的

一审民事案件 （1）基层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法律另

有规定除外。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 ①重大涉外案件； ②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③最高

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3）高级人民

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百考试题%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①在全国

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②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三）

地域管辖 1. 地域管辖是指按照各法院的辖区和民事案件的隶

属关系，同级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2.一



般地域管辖 “原告就被告”原则，以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

地作为确定管辖的标准。 3.特殊地域管辖 （1）以被告所在地

或合同履行地作为确定管辖的标准 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书面

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

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以施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4.专属管辖 专属管

辖指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专门由特定的法院管辖。 

不动产纠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施工合同和

不动产是不一样的，施工合同一般就是建设合同；不动产纠

纷是建成的不动产发生的纠纷。 （四）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1.移送管辖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应当

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2.指定管辖 （1）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

定管辖。 （2）法院之间因管辖权争议的，可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了的，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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